


第五条   计费方式 

为避免卫生清扫管理过程中产生消极怠工及推诿等现象，特规定以下计

费方式： 

项次 服务内容 计费方式 备注 

1 

卸煤系统卫生清扫

（包含卸煤系统栈

桥、转运站、圆形煤

场、卸煤系统煤泥沉

淀池清理；卸煤系统

道路清理；卸煤广场

卫生清理等） 

按照每船煤炭

到港水尺重量

计费 

1、煤泥沉淀池

两 天 清 理 一

次； 

2、以实际使用

量为准。 

3、卸煤系统卫

生每日安排打

扫。 

2 

上煤系统卫生清扫

（包含上煤系统栈

桥、转运站卫生清

理；上煤系统煤泥沉

淀池清理；上煤系统

道路清理等） 

按照皮带称上

煤量计费 

1、煤泥沉淀池

两天清理一

次。    2、上

煤系统卫生每

日预留 4 个小

时时间打扫，

其他时间安排

清理道路、门

窗地面等处。

3 跑煤、堵煤清理 属特殊情况，



第六条    工作要求 

1． 乙方应建立卫生清扫工作管理制度，并接受甲方的监督管理和考核。  

2．  乙方派遣的清扫队伍管理人员和安全管理员必须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员工，

并应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 

3． 乙方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甲方有关现场安全、文明生产的规定和要求，遵

守甲方有关管理制度和厂规厂纪；与甲方安全环保部签订安全、文明生产

协议，作为合同的附件。  

4． 甲方应及时对重大意外卫生污染做出是否符合正常生产条件的界定；对非正

常生产造成的卫生污染，责成污染单位处理或另行委托卫生承包单位清理。  

5． 乙方所有进入现场卫生清扫人员，必须经安全培训考试合格，按甲方外包项

目安全管理规定办理现场作业准入（出入）证后才能上岗。  

6． 乙方应派熟悉电力生产的人员，负责卫生管理工作，对现场安全负责；对进

入现场卫生清扫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留有交底记录（复印件交甲

方备案），教育卫生清扫人员不乱动设备。现场卫生清扫人员不执行各项安

全要求所引起的人身及设备事故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7． 合同执行期间，乙方雇员如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本合同或双方各种制度

规定的行为，未有效履行职责，经甲方提出调整要求的，乙方必须在五个

工作日内进行调换。 

8． 乙方应坚持做到生产场所窗明几净；墙壁整洁；地面无明显落煤、无杂物；

设备、管道、栏杆无灰、无污迹；墙面墙角无蛛网；厕所无垢，无明显异

味；场地及设备无粉尘，无垃圾。  

9． 运煤系统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应达到道路、场地整齐、清洁；无尘迹，无垃

圾，无杂物；厕所清洁、无明显异味；建筑物外观整洁，无随意张贴和乱

画现象。  

10． 甲方有重大活动安排（如上级领导视察等）时，乙方应及时按甲方要求做



好临时性卫生清扫工作。  

11． 乙方应建立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并将人员名册、分工负责人员表提供给甲

方安全环保部备案。  

12． 用于卫生清扫的常用工具及材料、劳保用品（安全帽、防护眼镜、绝缘鞋、

工作服、手套）等，由乙方负责购买。  

13．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质量进行检查监督，对卫生清扫质量不合格又没有

按甲方要求时限改正的，有权发出警告并扣除相应的卫生清扫费。 

14． 如发现乙方所聘用卫生清扫工不符合甲方用人条件的，卫生清扫员工在工

作中损害甲方权益的，卫生清扫员工不接受甲方指导批评的等，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更换卫生清扫工并对乙方进行罚款。 

15． 乙方按甲方的用人条件自主招聘卫生清扫员工，自行制定薪酬分配。   

16． 乙方所聘用人员服务期间的疾病、工伤、意外事故等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17． 乙方人员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进入甲方作业场所，自觉爱护甲方工厂的设施，

不得擅自动用。如果造成损失的，应照价赔偿。 

18． 乙方派遣的服务人员必须通过健康检查，提供健康合格证明给甲方备案， 

保证无影响从事清扫工作的各种不健康因素，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5 周岁。 

19． 专业服务人员应统一穿着工装，着装应符合甲方工作现场的要求。 

20． 乙方自行提供清扫所需的材料、工器具（包括但不限于清扫车、扫把、刷 

把、拖把、马桶刷、洁厕剂、铁锹、畚斗、抹布、水桶、垃圾桶、手推车

及相关抽水使用的水泵及皮管等）。 

21． 现场清扫必须设立：专职安全员一名，做好现场人员工作安排、沟通。 

22． 人数要求（最低人数，但不限于）：热电团队一台锅炉运行时乙方人员不 

少于 5 人，两台锅炉运行时乙方人员不少于 10 人，三台锅炉运行时乙方人

员不少于 15 人，保证安全文明生产。 

23． 作业人员必须进行每日签到，进行考勤规范管理；  



第七条   技术要求 

1． 承包范围生产现场及设备应做到不积灰、积尘，设备见本色，不能有卫生死

角等。  

2． 运煤系统栈桥、转运站无明显落煤，煤泥沉淀池没有煤泥淤积。 

3． 承包范围生产现场各电缆隧道、无盖板沟道等，应无杂草、杂物和严重积水

等（地下水渗漏造成的积水除外）。  

4． 承包范围各排水管道（沟道），在甲方交付乙方时应保持畅通；在雨季和下

暴雨时，乙方不能因管道堵塞造成积水。  

5． 承包范围内乙方未能满足生产卫生标准，甲方可以随时向乙方提出，乙方必

须按照甲方要求及时整改完善。  

6．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甲方提出超过承包范围内的卫生清扫内容，乙方可以根

据实际发生数量和参照合同价格，向甲方提出追加费用申请；经甲方审核

同意后，按实际完成情况进行专项结算。 

7． 卫生清扫工作的卫生标准、安全规定及其违反后的考核条款，在双方签订的

安全、文明生产管理协议中具体明确。  

8．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热电团队外委卫生清扫人员安全技术交底 

一． 防高空落物措施 

1． 乙方人员进入现场必须穿工作服、正确配带安全帽。  

2． 乙方人员清扫卫生时，应观察周围及上方有无检修作业人员、检修平台、脚       

手架等上有无可能掉落的物体，避免立体交叉作业。  

二． 防机械伤害措施 

1． 乙方人员进入现场必须按规定穿符合甲方要求的工作服，工作服的袖口应扣

好，不应有可能被机器卷住的部分。 

2． 禁止清扫、擦拭正在运行机器的旋转和移动部分，以及把手或抹布伸入安全

防护罩内。清扫运转中机器的固定部分时，不准把抹布缠在手上或手指上使用。  

三． 防触电伤害措施 

1． 电气设备、各开关、按钮、拉绳等不得乱动乱碰；任何电气设备上的标示牌，

承包方卫生清扫人员不准移动。  

2． 清扫时，禁止靠近或接触任何有电设备的带电部分和控制按钮、开关等；湿

手、湿布不准去接触开关及其他电气设备。  

3． 发现有人触电，应立即切断电源，使触电人脱离电源，并进行急救。如在高

空工作，抢救时必须注意防止高空坠落。  

4． 清扫中如遇裸露的电线，应认为是带电的，不准触碰，并立即告知电气检修

人员处理。 

四． 交通安全 

运煤系统道路、卸煤沟广场等处，要注意个人安全，乙方卫生清扫人员必须



按照甲方规定的路线行走，防止交通事故发生。 

五、卫生清扫质量考核管理办法 

根据工作需要，甲方委托乙方负责热电厂区域日常卫生清扫工作。为加强卫

生清扫工作的管理，明确双方责任，特制订以下质量管理考核办法，做到有章可

依，保证卫生清扫工作的有序进行，甲乙双方在签订卫生清扫合同书的同时，协

商签订本质量管理考核办法如下： 

一． 总则 

1． 乙方卫生清扫人员必须接受甲方的监督，对甲方提出的安全或卫生清扫工作

存在问题必须及时整改。 

2． 乙方卫生清扫管理人员在分配任务时，应详细交待工作程序，安全注意事项，

明确其工作范围。 

3． 乙方指定的卫生清扫管理人员应将承包工作区域的危险源做详细的交待，凡

需临时使用卫生清扫人员均需将用工人数、工作范围、工作时间、安全责任人

等事项填写清楚，并事先报告甲方。 

4． 凡新入厂员工均需进行安全教育并经甲方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生产区域工

作。 

二、考核细则 

1、乙方违反甲方劳动纪律的有关规定，每人次考核乙方50元。 

2 、乙方违反甲方安规及其他安全有关规定 ，每人次考核乙方50元 ，情节严

重的将加倍考核。 

3、现场卫生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标准完成或工作质量达不到要求，甲方提出后，

乙方应立即组织整改，规定时限内未完成整改的，每一处卫生不达标的地方甲

方可考核乙方50- 100 元。 



4、乙方未按照甲方所规定时间内完成卫生清扫任务，或因派遣人数不满足合约

约定人数的导致未能按时完成清扫任务 ，每人次考核乙方100-500 元。 

5、发生堵煤、跑煤等异常时，乙方接到甲方电话通知，未能在半小时内安排人

员到位 ，每次考核100-500元。 

6、凡发现乙方偷窃行为的，将按甲方的有关规定给予另行考核 。 

7、乙方人员未按规定穿戴好劳保用品的或生产现场不正确配戴安全帽等劳保防

护用品的，每人次考核 50 元。 

8、凡乙方的员工不服从合同范围内甲方统一调度或安排，每人次考核乙方 100 

元。 

9、乙方员工在厂区内打架、斗殴的，甲方可立即给予辞退 ，并考核乙方 500 元

／人。 

10、其ؖ딀


